[bookmark: _Toc82766289]附件3
中国农业大学崇德先锋奖学金评选细则
[bookmark: _Toc82766290][bookmark: _Toc82766162]第一章  总则
第1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以及对教育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引领学生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积极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投身党和国家建设的伟大事业，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具有远大理想抱负、深厚家国情怀、伟大创造力的新时代青年，学校特设立崇德先锋奖学金。
第2条 崇德先锋奖学金奖励积极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崇德向善、见义勇为等有突出表现的，在重点任务、重要活动、重大需求中冲锋在前、忠诚奉献，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中迎难而上、勇挑重担，创造先进事迹、作出突出贡献、取得优异成绩的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学生。
[bookmark: _Toc82766291][bookmark: _Toc82766163]第二章  评选人数及奖励标准
第3条 崇德先锋奖学金每学年评审一次，评选人数不超过100人，奖励标准为2000元/人。
[bookmark: _Toc82766292][bookmark: _Toc82766164]第三章  评选条件
第4条 参评崇德先锋奖学金的学生，须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
（二）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遵守学校规章制度，评选学年无违法违纪违规行为；
（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道德品质优良；
（四）勤奋学习，成绩优秀，评选学年无不及格课程，其中本科生综合素质测评位于前60%（含），研究生积极参与科学研究，并取得突出成绩；
（五）积极参加体育锻炼，达到规定的标准和要求；
（六）积极参加美育课程和艺术实践活动，具有一定审美和人文素养；
（七）积极参加劳动教育实践活动，具有正确的劳动观；
（八）知农爱农，全面发展，具有扎实的农业科学素养、较强的创新意识、实践能力、家国情怀和国际视野。
第5条 在符合上述基本条件的前提下，申请者还须于评选学年至少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bookmark: _GoBack]（一）理想远大、信念坚定，勇担时代责任。面对重大挑战、重大风险需要时迎难而上，面对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社会安全等各类突发事件需要时崇德力行、挺身而出，展现青年担当，树立良好社会风尚；
（二）主动作为、服务奉献，展现青年形象。在各级各类重点任务迎难而上、敢于吃苦、忠诚奉献，锤炼品德修为，在重要赛事、重要会议、重要活动中争做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取得优异成绩，作出突出贡献；
（三）脚踏实地、干事创业，投身学校事务。在参与学校各领域工作中勤于学习思考，肯于踏实努力，勇于改革创新，取得优异成绩，作出突出贡献。
[bookmark: _Toc82766293][bookmark: _Toc82766165]第四章  评选程序
第6条 崇德先锋奖学金评选程序如下：
（一）发布通知。学校发布奖学金评审通知；
（二）学生申请。学生提交申请及支撑材料；
（三）校级团学组织推荐。根据学校应对重大挑战、参与重大活动、投身学校事务等实际情况分配校级名额，校级团学组织通过资格审核、民主评议等程序，确定拟推荐人选；校团委组织评选小组对拟推荐人选进行核查评审，并在团委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期满无异议，校级团学组织确定推荐人选向各培养单位反馈；
（四）培养单位推荐。根据各培养单位学生基数分配院级名额，各培养单位通过资格审核、民主评议等程序，确定拟推荐人选，在培养单位范围内进行公示；公示期满无异议，各培养单位确定推荐人选并报送校团委；
（五）核查评审。校团委对各培养单位推荐人选资格及提交材料进行核查评审，确定拟获奖人选名单；
（六）公示颁奖。经学校奖助学金评审委员会评审、学校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并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后，确定获奖学生名单；学校向获得崇德先锋奖学金的学生颁发证书和奖金。
[bookmark: _Toc82766294][bookmark: _Toc82766166]第五章  附则
第7条 本细则自通过之日起施行，由校团委负责解释。

附件7
[bookmark: _Toc82766295]中国农业大学文体优秀奖学金评选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1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教育工作重要指示精神，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推动学生艺术素养和体育锻炼协调发展，进一步繁荣校园文化、强健学生体魄，激励学生在活跃校园文化氛围中作出更多贡献，学校特设立文体优秀奖学金。
第2条 文体优秀奖学金奖励积极参与校内外各项文化、体育活动及竞赛，展现优良美育、体育素养，为创建文明校园、繁荣校园文化作出突出贡献的学生。
第二章  评选人数及奖励标准
第3条 文体优秀奖学金每学年评审一次，评选人数不超过300人，奖励标准为1000元/人。
第三章  评选条件
第4条 参评文体优秀奖学金的学生，须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
（二）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遵守学校规章制度，评选学年无违法违纪违规行为；
（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道德品质优良；
（四）勤奋学习，成绩优秀，评选学年无不及格课程，其中本科生综合素质测评位于前60%（含），研究生积极参与科学研究，并取得突出成绩；
（五）积极参加体育锻炼，达到规定的标准和要求；
（六）积极参加美育课程和艺术实践活动，具有一定审美和人文素养；
（七）积极参加劳动教育实践活动，具有正确的劳动观；
（八）知农爱农，全面发展，具有扎实的农业科学素养、较强的创新意识、实践能力、家国情怀和国际视野。
第5条 在符合上述基本条件的前提下，申请者还须于评选学年至少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一）积极参加校内外各类文体竞赛，取得优异成绩；
（二）积极参加校内外各类文体活动，为繁荣校园文化作出突出贡献。
第四章  评选程序
第6条 文体优秀奖学金评选程序如下：
（一）发布通知。学校发布奖学金评审通知；
（二）学生申请。学生提交申请及支撑材料；
（三）校级团学组织推荐。根据学校团学组织参与文体活动实际情况分配校级名额，校级团学组织通过资格审核、民主评议等程序，确定拟推荐人选；校团委组织评选小组对拟推荐人选进行核查评审，并在团委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期满无异议，校级团学组织确定推荐人选向各培养单位反馈；
（四）培养单位推荐。根据各培养单位团学组织参与文体活动实际情况分配院级名额，各培养单位通过资格审核、民主评议等程序，确定拟推荐人选，在培养单位范围内进行公示；公示期满无异议，各培养单位确定推荐人选并报送校团委；
（五）核查评审。校团委对各培养单位推荐人选资格及提交材料进行核查评审，确定拟获奖人选名单；
（六）公示颁奖。经学校奖助学金评审委员会评审、学校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并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后，确定获奖学生名单；学校向获得文体优秀奖学金的学生颁发证书和奖金。
第五章  附则
第7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校团委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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